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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王某在霍营某小区有套住

宅， 但是今年冬天全家人不打算
住在这里 ， 就打算不交供暖费
了。 于是王某就找到所属物业，
但是物业工作人员告诉王某， 无
论王某住不住， 必须交供暖费。
王某几次与物业人员交涉， 结果
都一样， 王某于是来到霍营法律
援助工作站咨询： 房屋空置是否
应当交取暖费？

法律分析：
根据 《北京市供热采暖管理

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 未签订书
面供热采暖合同， 供热单位已经
向用户供热一个或者一个以上采
暖期的， 用户与供热单位之间视
为存在事实供热采暖合同关系。
第十七条规定： 用户与供热单位
签订合同的， 由合同约定的交费
人支付采暖费。 未签订合同的，
由房屋所有权人或者承租政府规
定租金标准， 公有住房的承租人
按照规定支付采暖费。

居住小区集中供暖分为串联
和并联供暖 （分户供暖）。 在串
联供暖中， 如果停止 （拆除） 一
家的供暖， 其他业主住房的采暖
就会受到影响。 在并联供暖中，
停止一家供暖， 不影响其他业主
供暖。 王某所住小区是集中串联

供暖， 如果单独停止王某家的供
暖， 其他住房的采暖就会受到影
响 。 当前 ， 实行并联供暖的住
房， 大都按照 《北京市居住建筑
供热计量管理办法 （试行）》 实
行供热计量收费。 《北京市供热
采暖管理办法 》 第 18条规定 ，
“具备分户独立采暖系统型式的
用户， 在不影响其他用户正常采
暖及共用供热设施安全的前提
下， 经与供热单位协商， 就暂停
供热时间、 交纳基本费用等事项
达成一致后， 可以由供热单位暂
停供热。” 《北京市居民供热采
暖合同》 示范文本中约定， “采
暖用户在暂停用热期间应当向供
热单位支付基本费用。 本市对基
本费用有规定的， 按规定执行；
没有规定的， 每个采暖期的基本
费用按合同规定的 ‘采暖费总
计’ 的60％支付”。

综上所述 ， 王某即使房屋空
置不住， 也应当交纳基本的或全
部费用。

借口档案烧毁重签合同
趁机降薪逼迫员工辞职

原红在职业学院学的是贸易
专业。 经过多年历练， 她已成为
商贸圈里小有名气的业务员 。
2015年8月13日， 她应聘到鑫达
公司担任专业市场推销员。

“我在公司上班， 由于工作
性质不同， 不需要天天到单位签
到， 但是， 我必须全身心、 全天
候为工作奔波。” 原红说， 她平
均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 每周工
作6天， 属于全日制用工。

原红说， 公司与她约定的工
资待遇是 ： 每月基本工资 2500
元 ， 另有1000元绩效工资和4%
的业务提成。

去年6月1日， 公司突然发生
火灾事故。 公司称， 此次事故造
成公司人员档案、 文件资料全部
烧毁。 为了完善企业管理， 公司
于当年6月10日通知原红重新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 由于原红属于
非全日制用工， 所以， 公司打算
仍与其签订同样性质的书面劳动
合同。 可是， 原红因嫌公司工资
待遇过低， 不同意再签订书面合
同， 并提出辞职。

原红不同意公司的上述说
法。 她说， 其离职的原因， 不是

嫌工资待遇低， 而是公司借重新
签订合同之机降低其工资待遇。
公司计划给她的新待遇是基本工
资降低1000元， 即1500元底薪+
4%的业务提成。

“我认为，公司没有理由降低
我的工资， 就去找老板协商。 但
是， 老板的态度非常强硬且不容
商量， 直接告诉我： 就这样的待
遇，爱干就干，不干拉倒！ ”原红
说，就这样，她提出了辞职。

火灾仅仅烧坏一张桌子
公司被裁支付二倍工资

离职后， 原红提出其尚有一
部分工资和提成款未领取， 要求
公司支付。 可是， 公司不仅明确
予以拒绝， 还不让她再进入公司
办公区域。

无奈， 原红向仲裁机构提起
仲裁申请， 要求裁决鑫达公司向
其支付2016年4月30日业务提成
款2000元、2016年5月份工资加提
成1179元、2016年6月份工资和提
成 517元 、 经济补偿金 2500元 、
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未签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7500元。

在仲裁过程中， 公司与原红
围绕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展开辩
论。 公司坚称曾经签订过， 但因
火灾烧毁了， 故不应向原红支付

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原红则认为， 依据消防部门

出具的资料， 此次火灾仅仅烧坏
一张桌子， 公司其他有价值的损
失为零。 因此， 公司所称档案、
文件被毁是不真实的。

根据庭审事实 ， 2016年 12
月， 仲裁委裁决鑫达公司支付原
红2016年4月30日提成2000元及
2016年5月、 6月工资和提成1696
元、 2015年9月13日至2016年6月
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20471.25元， 驳回原红的其他
申请请求。

公司不服裁决， 向法院提起
诉讼。

公司诉称， 原红于2015年下
半年到公司工作， 并与公司签订
了书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 。 尔
后， 公司按月为原红发放了工资
和提成。 2016年公司发生火灾事
故， 人员档案、 文件资料全部被
烧毁。 事故后第10天， 公司通知
原红重新签订书面非全日制劳动
合同 ， 但她嫌公司工资待遇过
低， 不同意再签订书面合同， 辞
职并离开公司。

不能证明曾经签订合同
终审判决赔偿员工2.4万

针对公司的诉讼理由， 原红

在法院庭审时辩称， 公司称双方
签订过非全日制劳动合同是虚假
的， 她的真实工作状况是： 每天
上班工作， 每周休息一天， 属于
全日制用工。 事实上， 自入职到
离开， 公司始终没有与她签订劳
动合同。

对于公司所称文件档案被烧
毁一事， 原红说， 公司这个主张
也不真实。 因为， 公司在仲裁时
提交的材料显示： 此次火灾烧毁
的东西保护价值为零， 记载的内
容仅仅是烧毁一张桌子， 没有烧
毁什么文件。

此外， 原红称， 公司在火灾
之后并未通知她重新签订非全日
制劳动合同。 至于公司主张其嫌
工资低而辞职 ， 亦与事实不符
合。 其辞职的真正原因， 是公司
无故降低其工资待遇。

由于离职时还有一部分工资
和提成没有领取，所以，原红请求
法院判令公司履行相应的义务。

法院审理查明， 鑫达公司在
仲裁审理阶段提交的 《调派出动
单》 显示： “……出动单位： 公
安消防支队某中队， 报警时间：
2016年6月1日， 灾害类型： 火灾
扑救……燃烧物质： 桌子……灾
害地址： 某区烟酒店后面……过
火面积 （平方米） 1……” 由于
该单据没有显示烧毁档案资料等

内容， 在原红质疑公司这项主张
的情况下， 公司不能举证证据其
曾经与原红签订过劳动合同。

此外， 原红主张公司未支付
其工资和提成部分， 鑫达公司在
仲裁审理阶段予以认可。 但是，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鑫达公司又
称已经全部付清这些款项。

综上， 法院对公司的主张不
予采信， 并采信原红所持的双方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主张是正
确的， 遂判决该公司向原红支付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差额。 由于公司在仲裁机构审理
期间认可原红对外签订了10万元
合同应获提成4000元， 已经发放
2000元，同时认可欠付原红工资、
提成属实， 故判决公司支付原红
各项经济补偿共计24167.25元。

法院判决后 ， 鑫达公司不
服， 其上诉理由是， 在诉讼期间
向法院申请调查并调取公安消防
支队报警单， 但被法院拒绝， 进
而导致认定事实不清。

二审法院审理后， 所查明的
事实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
致 。 近日 ， 终审判决 ： 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如公司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 应当依照 《民事诉讼法》 第
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例：
2016年 8月 中 旬 ， 出 生 于

1965年的文某与某公司签订了
为期一年的全日制劳动合同， 从
事电子产品组装工作， 约定实行
每天8小时工作制 ， 每周工作5
天， 每周休息两天。 但由于行业
工 作 性 质 ， 加 班 对 文 某 是 家
常便饭。

2017年7月下旬 ， 文某所在
公司安排其进行体检， 发现他血
液中白细胞水平低于正常值， 建
议进一步检查。 同年8月20日晚
10时左右 ， 文某从公司打卡下
班， 次日凌晨3时左右， 文某的
妻子发现其身体出现异常， 遂将
其送往医院救治， 后经抢救无效
死亡， 医院出具证明显示， 文某
为猝死， 原因不明。

对此， 文某的家人认为， 由
于长期加班， 且意外发生当日也
存在加班情况， 所以文某猝死系
劳 累 过 度 所 致 ， 故 将 文 某 任
职 的 公司诉至法院 ， 索要赔偿
50余万元。

庭审中， 文某就职的公司辩
称， 作为生产型企业， 不可避免
会因业务季节性波动而导致订单
增多带来整体用工量增加， 公司

从未强迫文某加班， 已经尽到了
对员工基本的劳动保障义务， 且
政府有关部门已认定文某的死亡
不视为工伤。

法院审理查明， 在文某猝死
前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内经常加
班， 在2017年7月1日至8月20日
期间， 除7月4日、 7月11日、 7月
18日、 7月21日、 8月9日之外的
工作日均存在2.5小时、 4.5小时
不等的加班情况； 除7月6日 （周
日） 外， 其余周六、 周日也均存
在加班情况； 文某猝死前一日，
也加班逾4小时。

综合分析案情后， 法院酌定
由公司方对文某死亡造成的损失
承担20%的赔偿责任， 判令被告
公司支付文某母亲、 妻子及子女
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约20
万元。

释法：

法院经调查认为， 虽然文某
的猝死未认定为工伤， 但被告公
司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 因存
在过错侵害其合法权益的， 文某
的近亲属亦有权要求其承担侵权
责任。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相关规
定， 用人单位每日安排加班一般

不超过一个小时。 本案中， 在文
某死亡前相当长的一段期间内，
其工作时间以及延长的工作时间
均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

即使加班系自愿行为， 但根
据被告的辩解， 文某加班的原因
与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是密不可
分的， 且公司对员工的加班行为
是知情且同意的， 故法院认定被
告在文某的加班行为中存在侵权
行为且存在过错。

至于文某的加班行为与其死
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综合相关案情， 法院认为， 根据
现有证据虽无法得出二者存在必
然直接因果关系的结论， 但根据
文某上班及加班回到家身体不适
后送医猝死这一过程的紧密度，
并结合日常经验法则， 该因果关
系亦同样无法排除。

最终， 考虑到引发猝死的原
因亦与文某个人身体素质、 身心
调整及日常生活安排等多重因素
有关， 具有多因一果性和一定的
偶然性， 在本案因果关系参与度
无法查明确定的情况下， 法院根
据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和公平合理
原则 ， 酌定由公司方担责20%，
作出了如上判决。

房山区司法局

公司不能自圆其说被判赔2.4万

员工长期加班后猝死，
公司被判给付亲属20万

房屋空置也应当交取暖费

以失火烧毁档案为由拒不提供证据 还称曾经签订合同不支付二倍工资

劳动合同作为用人单位的重要档案材料，是需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妥善保管的。 可是，原红辞职后，其所在公司竟然以发生火灾
事故烧毁全部档案文件为由，拒绝向她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此外，她离职的原因是公司借故降低其工资，而不是她嫌原来的工资低。由于公司老板对她的态度是：“爱干就干，不干拉倒！ ”因
此，她向仲裁机构申请，要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和被拖欠的工资、提成款等。

11月18日，二审法院终审判决该公司向原红支付各项赔偿24167.25元。


